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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338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潍柴动力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2-007 

 

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释义： 

本公司、潍柴动力：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陕西重汽：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

山东重工：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

福田汽车：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山推股份：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楚天机械：山推楚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根据本公司现时经营情况，潍柴动力及其相关附属公司，于 2012 年 3 月

29 日与相关关联方订立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或补充协议，现对日常持续性

关联交易的预测情况公告如下。 

序 

号 
关联方名称 主要业务 

2011 年实际发生额 

（人民币 万元） 

2012 年交易金额上限 

（人民币 万元） 

1 
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

司与福田汽车 

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向福田

汽车销售柴油机主机、关键零

部件及相关配件 

571,609.66 808,294 

2 潍柴动力与山推股份 
潍柴动力向山推股份销售柴油

机主机及相关配件 
13,117.61 26,000 

3 陕西重汽与楚天机械 
陕西重汽向楚天机械销售搅拌

车底盘 
12,630.50 18,5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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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向福田汽车销售柴油机主机、关键零部件及

相关配件的关联交易 

由于本公司董事长谭旭光先生在福田汽车担任董事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十章第一节 10.1.3 条的规定，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福田

汽车构成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根据双方的生产经营需要，潍柴动力及其附属公司向福田汽车销售柴油机

主机、关键零部件及相关配件，预计 2012 年关联交易上限为人民币 808,294 万

元。 

（二）潍柴动力向山推股份销售柴油机主机及相关配件的关联交易 

山推股份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山东重工控股 21.10%的公司，与本公司关系

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十章第一

节 10.1.3 条的规定，本公司与山推股份构成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根据双方的生产经营需要，潍柴动力向山推股份销售柴油机主机及相关配

件，预计 2012 年关联交易上限为人民币 26,000 万元。 

（三）陕西重汽向楚天机械销售搅拌车底盘的关联交易 

陕西重汽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楚天机械为山推股份的控股子公司，另

由于本公司与山推股份关系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第十章第一节 10.1.3 条的规定，陕西重汽与楚天机械构成关联关

系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根据双方的生产经营需要，陕西重汽向楚天机械销售搅拌车底盘，预计

2012 年关联交易上限为人民币 18,550 万元。 

三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简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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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企业名称 
注册资本

（万元） 
注册地 主营业务 企业类型 

法定代

表人 
备注 

1 

北汽福田汽

车股份有限公

司 

210,967.16 

北京市昌平区

沙河镇沙阳路

老牛湾村北 

许可经营项目：制造汽车（不含小轿车）、农

用车、农用机械、摩托车、拖拉机及配件、自

行车、建筑材料、模具、冲压件、发动机、塑

料机械、塑料制品、板材构件、机械电器设备；

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；普通货物运输。一般经

营项目：销售汽车（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）、

农用车、农用机械、摩托车、拖拉机及配件、

自行车、建筑材料、模具、冲压件、发动机、

塑料机械、塑料制品、板材构件、机械电器设

备；销售钢材、木材、五金交电、钢结构及网

架工程施工；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培训、技术服务；室内外装饰装潢；经营

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；

本企业和成员企业山产所需的原辅材料、仪器

仪表、机械设备、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（国

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）；经营进料

加工和“三来一补”业务；营销策划、营销咨

询、产品推广服务。 

股份有限

公司 
徐和谊 

本公司持有

其 1.90%的股

权 

 

本公司董事

长谭旭光任

该公司董事 

2 
山推工程机械

股份有限公司 
75,916.453 

中国山东省济宁

市高新区 327 国

道 58 号 

建筑工程机械、起重运输机械、矿山机械、农

田基本建设机械、收获机械及配件的研究、开

发、制造、销售、租赁、维修及技术咨询服务 

股份有限

公司 
张秀文 

由山东重工

持 有 其

21.10% 的 股

权 

3 

山推楚天工

程机械有限公

司 

50,000.00 

武汉市东湖新

技术开发区东

二产业园 

工程机械及其配件（含汽车底盘改装车）的制

造、销售及维修（不含机动车维修）；货物进

出口及技术进出口（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企业

经营的货物和技术）。 

有限责任

公司 
曹永信 

同受控于山

东重工 

（二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

以上关联方在与本公司及相关附属公司长期的业务协作配套关系中，具有

较强的履约能力，基本上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账损失。 

四、定价政策和定价原则 

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，交易定价按照市

场价格确定，遵循自愿、公平合理、协商一致的原则。 

五、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

因本公司及相关附属公司与关联方存在长期的业务往来关系，上述关联交

易均系本公司及相关附属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发展需要，与相关关联方发生的日

常持续性关联交易，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。同时，与该等关联企业的交

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。 

六、审议程序 

（一）上述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二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。根据境内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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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，关联董事在相关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。 

以上关联交易仅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下的关联交易，其中，本公司及

其附属公司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本公司 2011 年度

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及批准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意见： 

1、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二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。 

2、上述关联交易均系正常生产经营所需，交易定价均按照市场价格定价，

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没有发现有损害本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行为

和情况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3、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按法律程序进行审议，涉及须由关联董事回避表

决事项时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表决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符合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董事会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

 

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

 


